附件二：参考模板
一次性输液瓶（袋）回收合同

甲方：
[bookmark: _GoBack]乙方：
依据京卫计字〔2009〕81号文件、国卫医发〔2020〕3号文件以及京卫监督〔2020〕8号文件要求，遵照文件操作方案的相关规定，甲方做好本单位使用后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分类、集中、存放、回收等相关工作。现甲乙双方就甲方的上述工作达成如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一条：回收物品
乙方回收甲方的回收标的物为：甲方单位内凡属于文件规定的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使用后一次性输液瓶（袋）。
第二条：回收依据
1.京卫计字〔2009〕81 号文件。
2.国卫医发〔2020〕3号文件。
 3.京卫监督〔2020〕8号文件。
4.乙方是取得合法资质，能够回收并处置“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使用过的输液瓶（袋）”的企业。
第三条：回收范围
甲方单位内各科室、病房及甲方的分院、分支机构内的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使用后一次性输液瓶（袋）。
第四条：回收期限
回收期限为：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五条：回收用途
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乙方在回收甲方的一次性输液瓶（袋）时，不得将其用于原用途。若用于其他用途，必须确保符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原则，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若发生任何伤害事件与纠纷及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回收要求
1.乙方回收人员凭“回收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甲方单位回收，将每次回收数量扣除20%的水分和杂质后，分类登记在统一印制的回收记录卡上，并由双方经办人员签名确认，作为检查凭证。回收时甲方有权查看乙方回收人员的证件，防止无证和冒充人员上门收购，但甲方不对乙方回收人员证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任何责任。
2.甲方应按照文件要求，对使用后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及时分类（玻璃、塑料需要分装）装入回收专用袋，并定点、定人妥善保管，以防流失。对被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污染的以及不属于回收范围内的医疗废物，由甲方按相关环保规定的要求，依法处理。
3.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甲方将本单位内属于文件规定的使用后一次性输液瓶（袋）一律交由乙方统一回收处理，甲方单位内相关部门与乙方进行交接时，双方均应做好交接记录，留取交接凭证。交接后发生的责任和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回收时间
乙方向甲方回收的时间，由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乙方应确保按照甲方要求时限及时回收。乙方回收车辆与人员应服从甲方管理与规章制度，不得影响甲方工作与患者就医。
第八条：回收责任
1.在回收过程中，甲方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执行操作，不得将医疗废物混入可回收包装物中。乙方应现场对甲方可回收物拆包，若发现因甲方操作不规范，导致医疗垃圾与可回收的使用后一次性瓶（袋）混装的，乙方将该车次甲方所有回收物全部视为医疗垃圾进行转运。
2.乙方提供的包装袋，甲方应节约使用且不得挪作他用。乙方将根据甲方实际回收数量确定预留包装袋数量，如发生甲方回收数量明显少于预留包装袋数量的，乙方有权减少预留包装袋数量。甲方应尽量避免多个袋子套袋使用，如此情况频繁出现，乙方有权停止提供包装袋。
第九条：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先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甲乙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乙方义务
1.乙方应自觉接受甲方监督管理，并负责安全教育、培训及管理乙方本项目的负责人员，上述人员需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共同维护医院良好的环境和秩序。
2.乙方应及时回收甲方使用后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如不及时回收并对甲方造成不良影响及损失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关系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3.乙方每月按需提供给甲方符合要求的回收甲方一次性输液瓶（袋）所需的白色垃圾袋，供给标准按照回收数量上浮20%预留回收袋。如因乙方提供的回收包装袋问题造成甲方可回收物污染的，甲方不承担责任，造成甲方或第三方损失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应按照约定及时回收，并向甲方提供优质服务。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应积极配合甲方做好相关工作。
5.乙方应始终具备合法的回收并处置“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使用过的输液瓶（袋）”的企业资质，该资质需符合卫生健康委、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乙方如丧失北京市合法的回收并处置“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使用过的输液瓶（袋）”的企业资质或收集、运输、处置可回收物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乙方若连续3次未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限进行回收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二条：涉费说明
合同生效后，乙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缴纳押金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协议终止时予以退还。乙方负责回收甲方产生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并每年向甲方缴纳管理费     元。所有由此产生的物流、装载、包装等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乙方须按时上交管理费，逾期未交则视为拖欠，将按押金总额的10%处以罚款，且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第十三条：不可抗力和免责条款
1.如遇洪灾、地震、战争等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2.如遇国家政策调整，甲方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第十四条：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该信息的任何部分向任何第三方或社会公众披露。如果政府部门要求甲方或乙方提供保密信息，该方应将此要求及时通知另一方。
2.乙方应无条件遵守国家和甲方相关保密规定，不得随意在院区内拍照、摄像、以文字等多媒体形式在公众平台发布与甲方有关的任何信息，并配合甲方做好保密监督工作。
第十五条：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协议中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